
申请《航材分销商证书》报备资料清单

1．《航材分销商证书申请表》（要责任经理签字,填写联系电话并加盖

公司印章）

（1）首次申请请不要勾填“机械部件和电子/电气部件”中“使用

过的件”，具体要求见《航材分销商资质评审标准和程序》。

（2）申请销售化工产品：需勾填“有危化品”（后附《危险化学品

经营许可证》）或勾填“无危化品”。

（3）申请销售航空油料：需勾填“有危化品”（后附《危险化学品

经营许可证》）或勾填“无危化品”。

2．本国/地区政府管理机构颁发的有效证件复印件

（1）工商登记注册的经营许可证书(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并扫描)。

（2）税务登记证(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并扫描)。

（3）组织机构代码证(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并扫描)。

3.公司简介

（1）组织机构；（2）人员情况（包括公司法人、责任经理和质量

经理的身份证复印件）；（3）办公地点；（4）固定联系方式；（5）对

公司能力水平的介绍；（6）航材库房面积；（7）已获得批准或认证介

绍；（8）航材经营范围的简述等。

4．公司现行有效的质量管理手册

具体要求见《航材分销商资质评审标准和程序》3.1（不能满足《航

材分销商资质评审标准和程序》要求的条款，要有程序文件支持）。



5．协会《航材分销商资质评审标准和程序》与申请单位《航材质量

管理手册》符合性交叉索引表

6. 主要客户清单

（1）有实际往来的客户的清单。

（2）后附：由有分销联系的航空公司、维修单位和航材分销商出

具并盖有公章的航材采购意向证明或订货合同。

（3）对于申请使用过的航空器部件销售的分销商，必须提供与获

得CCAR-135或CCAR-121部相应批准的航空营运人签订的合同或意向

书（该意向书应具有盖章、签字并有具体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）。

7. 供应商清单

（1）有实际授权的供应商的清单。

（2）后附：供应商出具的授权证书或协议书以及供应商的资质证

明文件等。

8. 供应能力清单

销售或租赁航材的类别及与类别相对应的主要产品清单（清单中

至少包括航材的类别、名称、件号等）。

9. 内审报告

本单位年度内审报告。

10. 《分销商航材检验员登记表》

（1）填写《分销商航材检验员登记表》（使用过的航材的检验员请

加注明）。

（2）后附：检验员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。


